附件12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监考教师守则

1. 必须在考试前15分钟到达考场，到达考场后应及时从接收的试卷袋内取出“考场座位表”和“提醒确认表”，组织考生在座位表和提醒确认表上签名确认，要求考生对号入座，如考生在“考场座位表”上找不到姓名，监考教师先检查考生是否有跟班考试通知单、是否走错考场，有跟班考试通知书的考生须在考场座位表空栏处加上学生姓名，编上座位号，并做好记录。如无法确定考生是否属于本考场，请告知巡考员进行处理。

2. 清点试题纸和答题纸数量，如有短缺，请及时与楼层巡考员或考务人员联系（不足的答题纸和草稿纸可在教师休息室领取（广州校区博学楼102；佛山校区笃行楼307/励学楼211），如果发现试卷数量不够，可在相邻的同一代码课程的考场调用多余试卷）。

3. 清理考场，除允许携带的考试用品（允许携带计算器的考试课程在试卷袋上有标注）外，其它物品全部在教室前方。学生手机必须关机，手机、电子手环、智能眼镜、扫描笔等电子产品不得带至座位。提醒考生将学生证和身份证放在桌面靠过道处备查。

4. 考试前5分钟，向考生宣读考场纪律及注意事项（如果监考教师未向学生宣读考场纪律及注意事项，学生被发现作弊监考教师需承担一定责任），宣读完毕后发放答题纸和草稿纸，试题纸考试开始后（铃响）发放。

5. 考试开始后，逐一核对考生证件（身份证和学生证），严防替考等作弊行为，并核对考生是否按“考生座位表”上的座位号就座（英语考试请在听力结束后进行）。不在座位表上的学生不得参加考试，如有特殊情况请联系巡考老师。
6. 考试开始30分钟后，考生不得进入考场，监考教师将考场的实考人数、缺考人数及缺考考生的姓名、学号填写在试卷袋背面的表格和考场情况记载表内。
7. 不得宣读试题，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。考生对试卷文字印刷不清处提出询问时，应当众回答，但不得解答试题或暗示题意，也不得与考生私下交谈。

8. 在考场内要多流动巡视，不吸烟、不使用手机、不阅读书报或谈话，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，不随意离开考场，不以任何形式营私舞弊，如有特殊情况可在考场门口向巡考员请求帮助。

9. 发现考生有作弊苗头时，应立即口头警告，警告无效可调整考生座位；如发现考生有作弊行为，应立即终止考生考试，收齐证据并报告巡考员或考务组成员，以便及时处理和记录。
10. 考试结束前10分钟，应提醒考生注意剩余时间。考试结束铃响，马上要求学生停笔，由坐在最后一排的考生负责往前收卷，其他学生坐在座位上，待试卷和答题纸收齐清点无误后方可允许考生离场。答题纸要装入试卷袋，与试卷一起交给主考教师或者开课学院，并在考场情况记载表上签字确认，考场情况记载表由监考学院自行保存。剩余试卷、空白答题纸和草稿纸，带回到教师休息室（广州校区博学楼102；佛山校区笃行楼307/励学楼211）。

11. 请监考教师严格执行以上规定，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。对监考不力或被学生投诉（经调查情况属实）的监考教师，学校将按教学异常情况处理。
